財團法人　　　　　　教育基金會  第　　屆董事名冊

	職稱
	姓　名
	親屬
關係
	性別
	出生年月日
	籍貫
	最高學歷
	經　歷
	現　職
	戶籍地址
	電話
	備註（請詳說明※）

	董事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董事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董事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董事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董事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董事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說明：１、董事相互間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關係者不得超過其總名額三分之一。

      ２、【學歷欄】僅填最高學歷（○校○科系或○學位）。

      ３、【現任職業欄】應書明任職機構暨職稱。（董事現職為公務人員或教育人員者，依「公務員服務法」及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」等規定，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應經服務機關或上級主管機關同意核准。上開人員請於【備註欄】詳敘有關同意文件及文號，其同意文件，請妥為保存，以備查核，毋須檢附）。

      ４、電話應留家中及上班時間容易連繫者，地址請寫戶籍地址。

      ５、請於【經歷欄】註明相關文教經驗（董事須有五分之一以上具有從事目的事業工作經驗者），並附證明文件。

      ６、本名冊各欄請詳實填寫，並自負法律責任。
任期：自民國○年○月○日起至○年○月○日止








